附件三：
中国国家汉办
 2009年汉语考试冬令营活动方案
一、 活动宗旨

为激发海外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鼓励其踊跃参加汉语考试，国家汉办从2008年起设立“汉语考试冬令营”项目，2009年将继续执行此项目。

2、 名额分配
拟向2008年考生人数在100人以上的考点分配冬令营名额，各考点名额数由国家汉办确定（按照原定2009年夏令营已分配的名额数），参加人员由各考点初选，国家汉办审定。
3、 活动规模
拟邀请世界各国年龄在14岁-22岁之间参加过国家汉办组织的各项汉语考试的考生来华参加冬令营活动。
4、 活动目标
学会100句汉语、2首中国歌曲、1套武术套路
5、 组织机构
主办：国家汉办  

承办：陕西省教育厅
6、 活动安排

冬令营前三天在北京进行活动，由国家汉办统一安排，其余时间由陕西省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安排。此次冬令营活动不安排家长陪同。
活动期间，营员除在教室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外，还将亲身体验中国
历史悠久的人文景点以及秀美的自然风光。活动内容拟包括以下方面：

1、 适应性培训
入营开始，将向营员介绍在华日程安排、当地风俗习惯和在中国生活
应注意的有关事项，如兑换货币、就医、购物等。
2、 汉语课 （40％，每天3小时）

根据营员汉语水平分班。采用小班授课制及以营员为中心的教学法，运用多种教辅手段，内容丰富活泼，每班不超过18人。
文化课 （20％，每天1.5小时）

· 中国画讲座  介绍中国传统水墨画以及著名作品展示等。同时，以小班授课的方式，让营员有亲自体验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机会。

· 书法讲座  介绍中国书法以及名家作品
· 体育训练  利用业余时间教习一套简单武术套路，以小组为单位举行结业表演。
3、 交流活动（20％）

参观1至2所当地中学和大学，与当地学生座谈，提供近距离接触中国同龄人的机会。同时组织中外学生篮球赛、乒乓球赛、卡拉OK比赛等活动。

4、 参观游览 （20％）

组织参观游览当地著名旅游景点，并安排一次乡村游，体验中国农村孩子的生活状态。
5、 结营活动
   根据营员学习内容，在授课期间安排一次汉语测验。冬令营活动结束时，国家汉办向营员颁发冬令营活动证书，举行营员学习成果汇报，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  
7、 初步日程

    2009年12月20日   接机、报到。

12月21日   上午：参观国家汉办
                        下午：游览中国科技馆
              晚上：观看杂技或参观鸟巢、水立方
12月22日   上午：游览长城
                        下午：赴陕西西安
12月23日-12月29日 在陕西西安参观学习（具体安排另告）
12月30日   返回北京

12月31日   营员回国
8、 活动费用
国家汉办负责在华食宿、交通、集体活动及游览费用。国际旅费、保险等其余费用由参加冬令营的学生及教师自行负担。
九、其它
    请考点统一组织学生按规定日期集体来华和回国，并对学生进行行前培训。
十、申请条件
1、 参加过国家汉办的HSK、YCT等各类汉语考试、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

2、 参加冬令营的学生应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经历（连续在华居

住时间不超过1年）；
3、 身体健康；
4、 按当地法律规定的未成年学生应由其家长或监护人签字同意其
参加此项目并签署有关免责协议。
十一、报名截止时间
各考点应于2009年11月15日前将《2009年汉语考试冬令营参加人员信息登记表》及《汉语考试冬令营申请表》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国家汉办考试处。
联系人：考试处 唐 煜
电  话：0086-10-58595932

传  真：0086-10-58595937

  E-mail：tangyu@hanban.org
十二、申请材料

国家汉办统一发放《2009年汉语考试冬令营参加人员信息登记表》

及《汉语考试冬令营申请表》，其余申请材料请各考点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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